柳河县2024年度衔接资金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衔接及整合资金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衔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财办农〔2019〕68号）、《关于做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工作通知》（吉财农〔2019〕850号）文件精神。柳河县对2024年财政衔接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开展了2次监督检查，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资金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使用财政衔接资金639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576万元；省级资金1709万元；县级资金110万元；共谋划实施项目52个，其中产业项目27个（包括国有贫困林场项目1个和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1个），基础设施项目25个（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1个）。
2、 监督检查情况
 （一）财政局牵头检查情况
财政局会同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县审计局于2025年9 月24日，对柳河县2024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进行了抽查。抽查项目数为6个，分别为：安口镇果榛牛加工项目、安口镇曼家村千村美丽建设项目、时家店乡农安村千村美丽建设项目、时家店乡鲜食玉米产业园建设项目、柳河镇新发西村果蔬大棚建设项目、柳河镇邵大院村千村美丽建设项目，占2024年度项目总数的11%，抽查的资金额度为1238万元，占2024年度项目总金额的17.83%。
（二）乡村振兴局牵头检查情况
2024年9月19日—26日，县乡村振兴局会同财政局对我县2025年度重点项目、重点区域资金在100万元以上衔接资金项目和2024年部分重点项目绩效监控进行巡查。通过抽查发现罗通山镇自立村农机合作社项目、红石镇红石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柳河县圣水镇肉种鸡养殖项目进度较慢等问题。
以上2次检查发现的问题，通过下达整改通知，督促项目主体单位进行整改，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
三、检查结果运用情况
为了加强项目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建议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将财政衔接及整合资金项目建设情况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体系，对项目推进缓慢，影响财政资金绩效考核的乡镇，给予扣分处理；同时对收益资金收缴不到位和未分配的项目乡镇进行约谈提醒，督促其加强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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